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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2021-146   

债券代码：127015、127049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希望转 2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2月 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 2021年 12 月 23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实际表决董事 8 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内控评价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持续加强和规范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和评价工作，建立健全公

司内部控制体系，认真贯彻国家五部委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财会〔2008〕7 号文）以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有

关文件精神，确保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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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真实完整，全面评价公司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和运行的

有效性，帮助管理层深入分析公司所面临的风险，适时监测处理风

险的内控制度的合理性和适当性，特制定《2021 年度内控评价工作

方案》。实施工作分为修订内控评价底稿模板、确定现场测试单位名

单、组建内控评价实施工作组、内控评价项目业务培训、内控评价

过程、对内控评价过程督导、内控评价结果复核、对各单位内控缺

陷汇总、分析、编制内控评价报告、内控评价底稿整理与归档和缺

陷整改等。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 2022 年度抵质押额度进行预计

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充分发挥公司信用评级优势（AAA 级），丰富融资渠道，优化

资金成本，保障公司投资发展需要，提高风险抵抗能力，公司 2021

年度向各金融机构申请了总额度不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核通过。在

部分融资工具使用过程中，公司拟使用控股子公司的资产或股权等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抵押或质押，预计 2022 年度用于抵押或质押

的资产、权益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 

根据公司《章程》第 111 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权益为公司

自身或控股子公司的债务进行抵押、质押的，用于抵押、质押的资

产、权益的价值若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范围内的”，董事会有权决定该标准的融资事项。因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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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拟向董事会申请不超过 40 亿元的控股子公司的资产或股

权，用于在银行等各金融机构申请养猪项目贷款、贴息贷款、海外

本地币融资、基金融资、保险资金等时进行抵押或质押。 

公司将结合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分批次向金融机构申请，

具体抵质押额度等相关内容均以公司与金融机构所签合同约定为

准。 

本次申请的抵质押额度有效期：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投

资协议并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为落实公司农牧食品产业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公司农业产业

链的拓展与布局，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银投

资”）拟设立农银投资-杨凌本香债转股投资计划（以下简称“投资

计划”），由公司及农银投资共同出资认购投资计划份额，总投资额

度 10亿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认购 5亿元，出资比例 50%。投资计划成立后拟向公司控

股子公司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10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的《关于与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并

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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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